
級

   別

年 

一、

二、

三、 本校行政助理之酬金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基本工資加計1,000元支給。

四、 本校專案行政助理之酬金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基本工資支給。

五、

六、

七、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人員參照本表辦理敘薪，惟不逐年晉敘。

八、

九、

十、

依本表支領未達法定基本工資者，照法定基本工資支給。

本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實施。

附註：

本校約用人員依學歷核支報酬，並按年度工作考核結果晉支級別，但任職未滿一年或報酬已達最

高薪者，不予晉級。

本校約用人員於任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者，於繳交最新學歷證明文件之次月起改依較高學歷第一

級核支報酬；依較高學歷核支報酬未滿一年，考列甲等時，不再晉薪級。

本校園藝工之酬金由總務處專簽陳請校長核定。

本校心理師之酬金比照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三項之「聘用人員酬金

標準表」表列八等聘用人員標準支給。

約用人員派兼督導職務津貼每月支給7,520元。

第 六 級 29,447 31,334 34,184 39,300 44,535

第 五 級 28,960 30,636 33,486 38,596 43,497

第 四 級 28,473 29,944 32,789 37,910 42,448

第 三 級 27,986 29,447 32,085 37,207 41,398

40,009

第 二 級 27,489 28,960 31,399 36,509 40,706

（二專） （二技）
    資

第 一 級 27,008 28,473 30,696 35,8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編制外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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